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独立财务顾问

/

中金公司 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指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CAGR

指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的缩写，是复合年均增长率

新元 指 新加坡元

WLCSP

指 圆片级芯片尺寸封装

Copper Pillar Bumping

指 铜柱凸点

SiP

指 系统级封装

FC

指 倒装芯片

MIS

指 预包封互连系统

分立器件 指 只具备单一功能的电路，主要包括各种二极管、三极管等晶体管器件

IC

指

集成电路（

Integrated Circuit,

简称

IC

，俗称芯片）是一种微型电子器件或部件。采用一定的工

艺，把一个电路中所需的晶体管、二极管、电阻、电容和电感等元件及布线互连一起，制作在一

小块或几小块半导体晶片或介质基片上，然后封装在一个管壳内，成为具有所需电路功能的

微型结构。

eWLB

指 内嵌式晶圆级凸点封装

,

专指英飞凌授权星科金朋使用的一种封装技术

泰瑞达平台 指 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自动测试设备供应商泰瑞达提供的测试平台

IPD

指 集成无源器件

TSV

指 硅穿孔

fcBGA

指

flip-chip Ball Grid Array

，倒装球栅阵列封装

fcFBGA

指

flip-chip Fine-Pitch Ball Grid Array

，指倒装细间距球栅阵列封装

fcLGA

指

flip-chip Land Grid Array

，指倒装触点阵列封装

本报告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1、中国企业通过海外收购“走出去” ，深度参与全球经济

本次交易符合中国企业加强跨国资源整合的大趋势，符合国家政策的战略导向。201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

明确提出：“在走出去中提升竞争力。推进对外投资管理方式改革，实行以备案制为主，大幅下放审批权限。” 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经济逐步发展，外商投资通过合资、合作、新设、兼并、收购等多元化的方式参与中国经济和中资企业成长；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中国企业的发展，新形势促使中国企业寻求更多的发展空间，整合境内外资源并参与国际

分工成为发展方式之一。

中国企业通过贸易活动、海外并购、跨国投资等方式参与全球经济，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

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将产业链和市场覆盖延伸到海外，为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性的跨国企业奠定基础。商务

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显示：2013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1,078.4亿美元的历史

新高，同比增长22.8%，连续两年位列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6,

604.8亿美元，全球排名由第13位上升至第11位；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5,434亿美元。

本次交易将有助于长电科技更快速更有效地融入国际市场，符合中国企业“走出去” 的发展趋势。

2、全球半导体产业复苏，中国需求旺盛

经过2008-2012年的低谷后，全球半导体行业规模在2013年开始进入复苏，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达到3,056亿美

元，有4.8%的增幅。根据WSTS的预测，2014年全球半导体市场仍保持增长势头，在移动互联市场等新兴市场兴起带动处

理器芯片、存储器芯片需求增加的推动下，预计2014年将进一步攀升到3,166亿美元，并将于2015年达到3,273亿美元。中

国半导体封装测试行业市场规模受到全球封测产能向中国转移、国内封测技术突破、国内半导体设备国产化需求上升

和下游消费电子设备需求的增长等额外因素的促动，保持了平稳增长，其规模已超过1,000亿元。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

第一大半导体消费市场，但半导体的自给率却不到40%，大部分还是由国外企业提供。中国作为消费大国和生产潜力

国，未来半导体市场的高增长还将持续，芯片国产化需求旺盛。

3、半导体行业战略地位凸显，国内企业综合竞争力有待提升

集成电路产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信息化

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核心与基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的重要支撑，其战略地位日

益凸显。本公司所在的集成电路封测产业是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内企业大部分属于跟随发展的代加工

模式，国内企业间竞争激烈且在与国际同行竞争的过程中处于相对劣势，发展模式亟待转型。

《集成电路产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指出：到“十二五” 末，产业规模再翻一番以上，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取得突

破性进展，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产业链进一步完善，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但目前国内企业大部分规模

较小且同质化竞争严重，总体是跟随发展模式；受自身技术、制作工艺水平限制，在与日韩、台湾地区同行的竞争中整

体处于下风。对于半导体封测企业而言，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国内低成本优势逐渐减弱；另一方面，

终端厂商对于技术以及设计工艺的严格把控，使得封测行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受到挤压。原有发展模式的转变需要较长

时间与较大资本投入，跨境并购将给予国内企业较快学习境外先进技术并整合国际资源的机会，提升综合竞争力及全

球话语权。

4、把握机遇，通过并购实现跨越发展式

目标公司主要从事半导体芯片委外封装及测试业务，是全球半导体封装及测试行业的主要经营者之一。目标公司

管理总部位于新加坡，在新加坡、韩国、中国上海和台湾等四地经营半导体封装及测试业务，拥有4个制造测试中心和

两个研发中心，同时在美国、韩国、日本、中国上海及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拥有销售团队。

受终端市场疲软影响，目标公司近年业绩表现不佳，其控股股东希望出售公司股份。因此本公司有机会以合适的

交易价格全面收购目标公司，通过并购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1、提升国际影响力及行业地位

本次交易将提升本公司的国际影响力，帮助本公司借助目标公司的品牌效应，迅速建立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认

知度。目标公司已在新加坡、美国、韩国、马来西亚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拥有超过20年的行业经验，

按销售额计算是全球半导体委外封装测行业（OSAT）的第四大经营者，在先进封装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管理团队

具备丰富的业务和管理经验。本次交易的达成将有效促进本公司的国际化进程，资源的协同将促进本公司提升全球行

业地位。

目标公司具备提供涵盖封装设计、焊锡凸块、针探、组装、测试、配送等一整套半导体解决方案服务体系，依托现有

的在倒装芯片、晶元、3D封装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为客户提供创新与成本高效的半导体解决方案。若本次交易完成并后

续整合顺利，目标公司的主要产品与技术将与本公司业务形成有效互补，有助于本公司提升技术和服务水平，实现规

模优势。

2、拓展海外市场，扩大客户基础

本次交易将为本公司开拓海外市场，扩大海外高端客户群体奠定基础。目标公司在全球主要地区均有销售业务布

局，拥有完整的专业销售服务团队，包括销售、项目管理、产品技术市场、客户服务等部门，提供一系列成体系的销售服

务。目标公司在欧美地区的销售额占比较高，2013年，目标公司美国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69.2%，欧洲地区业务收入占总

收入的11.8%。 目标公司的客户质量也较高，2013年世界前20大半导体客户中的大约11个客户与目标公司有业务往来，

对其余客户目标公司也有覆盖，本次交易的达成将有助于本公司迅速扩大在海外市场的业务覆盖，发挥协同效应，加

强国际化布局。

3、获得先进封装技术，提升研发实力

本次交易将帮助本公司有效实施“适度发展传统封装，重点发展高端封装，加快发展特色封装” 的产品发展战略。

倒装是目标公司最重要的业务，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的90%来自倒装，目标公司的业务特点与本公司的发展战略相契

合。

目标公司在先进封装中占有领先地位，研发实力强，具备一套完善的研发流程与体系。目标公司共计申请专利2,

594项，分布于美国、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其中76%的专利在集中于美国，与其销售市场以美国为重点相匹配；目标

公司关键核心专利在300件左右，主要是Fan-Out� 与芯片凸点倒装方面的专利；目标公司技术或产品种类与本公司形

成较高互补性，其较为完善的研发体系和清晰的技术战略与市场需求相匹配，有助于提升本公司研发实力，为本公司

建成技术先进、管理成熟、业绩优良、国际一流的封测企业奠定基础。

二、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1、本次要约收购的基本情况

联合收购方：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芯电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收购主体：JCET-SC� (Singapore)� Pte.� Ltd.（即要约人）

交易标的：STATS� ChipPAC� Ltd.（星科金朋）（不含台湾子公司）

交易对方：目标公司全体股东

收购方式：长电科技与产业基金、芯电半导体通过共同设立的子公司，以自愿有条件全面要约收购的方式，收购新

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星科金朋的全部股份。

收购对价：本次要约的对价将以现金支付：每股星科金朋股票收购价格为0.466新元。

若附生效条件的要约公告后，目标公司股票发生除权、除息等事项，则要约人保留对于要约价格进行相应调整的

权利。

总交易对价：如收购100%股权，交易总对价为7.8亿美元，约合10.26亿新元（按照2014年12月19日美元对新元汇率中

间价：1美元折合1.31505新元计算），约合人民币47.74亿元（按照2014年12月19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折合

6.1205人民币计算）

本次附生效条件的要约的生效条件包括：

（1）长电科技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及相关事宜；

（2）目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减资及台湾子公司重组，以及根据永续证券条款修订星科金朋公司章程的相关事宜；

（3）新加坡法院批准减资及台湾子公司重组；

（4）在以下两个日期中的较早日期，目标公司合并口径的有息债务总额（银行贷款及已发行的票据及债券）不超

过12.8亿美元：（1）正式要约公告之日，（2）2015年4月30日；

（5）所有与本次要约相关的备案、核准或授权均已获得并具有相关效力，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发改委、江苏省商务

厅、所在地外汇管理局关于本次交易的备案或审批、台湾投审会批准台湾子公司重组的相关事宜；

（6）通过中国、美国、韩国等地的反垄断审查；

（7）获得其他必需的审批或授权（如有）。

只有当上述生效条件被全部满足或豁免后，要约人才会发出正式要约。如果截止日期（新加坡时间2015年6月30日

下午5点或某个经目标公司及要约人于咨询新加坡证券业协会后确定的更晚时间）到达后，仍有生效条件未被满足且

未获得豁免，正式要约将不会发出。

附生效条件的要约的生效条件被满足或豁免后， 本公司间接控制的要约人将对星科金朋发出自愿有条件全面要

约（即正式要约），正式要约的生效条件如下：

（1）在要约到期日，有效接受要约的股份，与已经由要约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控制或即将收购的股份之和，占

目标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50%。此处总股本的计算基础为目标公司全面摊薄后的总股份数，包括在附生效条件的

要约公告日已发行的期权计划下因行权而新发行的所有普通股股份；

（2）台湾子公司重组完成。

（3）永续证券的配售接纳表格已向星科金朋的股东发送。

2、台湾子公司重组的基本情况

鉴于台湾地区对于陆资企业投资台湾半导体相关行业企业有一定的政策限制，而本次要约收购的同时，若不进行

台湾子公司重组，收购完成后目标公司的台湾子公司将被陆资企业所间接控制。为避免对本次要约收购的实施产生影

响，经长电科技与目标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协商，拟在本次要约收购的同时进行台湾子公司重组。具体方案如下：星科金

朋持有52%股权的台湾子公司SCT� 1向星科金朋收购其持有100%股权的台湾子公司SCT� 3， 收购对价约为1,500万美

元，收购后SCT� 3成为SCT� 1的全资子公司。星科金朋将在新加坡设立一家新公司“Newco” ，将SCT� 1的52%的股权以

7,412万美元的对价转让给Newco持有， 并获得Newco向其发行的股份； 星科金朋再以减资的方式， 向所有股东派发

Newco的全部股权和总计约1,500万美元的现金，从而剥离台湾子公司，上述减资不会导致星科金朋发行在外的股份的

注销，亦不会导致其总股本发生变化，仅会导致每股净资产减少。星科金朋的股东可以选择获得现金或者Newco的股

份，但控股股东STSPL承诺将选择接受Newco的全部股票。Newco的股票不会在任何证券交易所上市。上述台湾子公司

重组构成星科金朋的减资，需经星科金朋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新加坡法院批准。根据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上

述台湾子公司重组的相关事宜需经中国台湾地区投审会批准。此外，星科金朋两家台湾子公司之一SCT� 1为台湾上市

公司，星科金朋持有其52%的股权，星科金朋向Newco转让该部分股权需向投审会申请豁免Newco的要约收购义务。在

台湾子公司重组的同时，SCT� 3将归还欠星科金朋的1.27亿美元的债务；同时，为保证台湾子公司重组后平稳过渡，星科

金朋将与台湾子公司签署业务合同。

3、星科金朋债务重组及发行永续证券

考虑到本次交易将导致星科金朋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星科金朋将根据其现有银行贷款及发行在外的优先票据的

相关条款约定进行债务重组。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长电科技已经为可能发生的相关票据提前赎回或贷款提前

偿还进行了债务重组安排，长电科技已与星展银行就债务重组安排签署了委任函，星展银行将通过向目标公司提供上

限为8.9亿美元的过桥贷款对目标公司进行债务重组，该过桥贷款额度将足够覆盖目标公司全部的债务重组需求，后续

星展银行将通过退出贷款及协助目标公司发行债券的方式进一步对目标公司的债务进行替换。

同时，为了配合上述债务重组并替换星科金朋现有的部分债务，星科金朋拟向所有股东配售永续证券，该永续证

券规模为两亿美元，星科金朋控股股东STSPL承诺将认购最高两亿美元的永续证券并按约定时间缴纳认购款项。长电

科技拟出具担保承诺，若星科金朋三年后仍无法赎回上述永续证券，永续证券持有人有权将所有永续证券出售给长电

科技， 长电科技作为永续证券担保人将按照出售价格偿付包括永续证券本金及所有应付未付的利息。 尽管有上述约

定，但在任何情况下，永续证券持有人均不可在三年内要求向长电科技进行出售。上述担保须经长电科技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并在永续证券发行后生效。

4、强制挤出

根据新加坡的相关法规，若有效接受要约的目标公司股权占目标公司表决权达到90%，则要约人可以执行法定强

制程序，收购剩余股权；如果收购的股份比例未能达到前述比例，则目标公司无法实现退市。

（二）要约收购的流程

本次要约收购流程如下：

1、 长电科技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要约收购的具体方案及相关事宜、 本次收购涉及的相关协议及信息披露文

件。

2、长电科技披露《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目标

公司发布本次附生效条件的要约的相关公告。

3、长电科技股东大会批准本次收购及相关事宜。

4、目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减资及台湾子公司重组，以及根据永续证券条款修订星科金朋公司章程的相关事宜；新

加坡法院批准减资及台湾子公司重组。

5、长电科技获得发改委、江苏省商务厅、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等相关监管部门的备案或审批。

6、完成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反垄断审查或申报。

7、附生效条件的要约的生效条件得以全部满足或豁免，公告正式要约。

8、星科金朋向全体股东发送长电科技提交的正式要约文件、股东通函及永续证券的配售接纳表格。

9、完成台湾子公司的剥离；STSPL接受本次要约，星科金朋其他股东决定是否接受要约。

10、正式要约的生效条件达成，要约宣告为无条件。

11、要约收购完成。

12、若正式要约的接纳比例超过90%，星科金朋进入退市程序。

（三）本次交易的预计时间表

以下是正式要约发出前的示意性时间表，具体时间安排以公司公告为准：

时 间 内 容

2014

年

12

月

26

日

长电科技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要约收购的具体方案及相关事宜、本次收购涉及的相关协议

及信息披露文件

2014

年

12

月

30

日

长电科技，披露《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信息披

露文件，目标公司发布本次附生效条件的要约的相关公告

2015

年

2

月底前 长电科技召开股东大会

2015

年

6

月中旬（实际时间取决于相关生效条

件获得满足的进度）

附生效条件的要约的生效条件得以全部满足或豁免，公告正式要约

（四）交易结构和融资方案

1、交易结构

长电科技为本次收购之目的在苏州工业园区成立了一家特殊目的公司长电新科， 产业基金和芯电半导体将根据

《共同投资协议》的约定对其进行增资；长电新科为本次收购之目的在苏州工业园区设立了长电新朋，产业基金将根

据《共同投资协议》的约定对其进行增资；长电新朋为本次收购之目的在新加坡设立JCET-SC� (Singapore)� Pte.� Ltd.作

为融资平台进行并购贷款融资，并作为本次收购的实施主体，即要约人。收购完成后JCET-SC� (Singapore)� Pte.� Ltd.持

有星科金朋最多100%的股权，而本公司间接控股星科金朋。

2、融资方案

在长电新科层面，长电科技、产业基金及芯电半导体均以现金方式出资，总计拟出资5.1亿美元等额人民币，具体出

资情况如下：

1) 长电科技拟以现金出资2.6亿美元等额人民币；

2) 产业基金拟以现金出资1.5亿美元等额人民币；

3) 芯电半导体拟以现金出资1亿美元等额人民币；

在长电新朋层面，长电新科与产业基金总计拟出资5.2亿美元等额人民币，具体出资情况如下：

1) 长电新科拟以现金出资5.1亿美元等额人民币；

2) 产业基金拟以现金出资0.1亿美元等额人民币；

3) 此外，产业基金还将向长电新朋提供股东贷款1.4亿美元等额人民币，该部分股东贷款可根据双方约定进行转

股。

长电新朋拟将上述6.6亿美元等额人民币向要约人JCET-SC� (Singapore) � Pte. � Ltd. 出资， 剩余收购款项将由

JCET-SC� (Singapore)� Pte.� Ltd.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获得。长电科技已于2014年12月27日，获得中国银行无锡分行出具

的1.2亿美元的贷款承诺函。根据该贷款承诺函，若满足相关条件，中国银行承诺为本次收购提供融资安排。，该并购贷

款期限为首次提款后的48个月，融资的条款和条件尚未最终确定。长电科技将为此并购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交易的融资方案如下图所示：

上述出资中，长电科技的出资来源于自有资金及非公开发行的部分募集资金（5.9亿人民币）变更用途，其中，变更

前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用途尚需经长电科技股东大会批准。

（五）联合投资方基本情况

1、产业基金

企业名称：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9月26日

注册地：北京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2号BDA企业大道52幢7层718

法定代表人：王占甫

经营情况：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募集总规模约1300亿元。基金将运用多种

形式投资集成电路行业内企业，重点投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业，兼顾芯片设计、封装测试、设备和材料等产业。受基金

公司委托，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项目的遴选、投资和退出等投资业务管理工作。产业基金和长电科技无任

何关联关系。

3、芯电半导体

企业名称：芯电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3月3日

注册地：上海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路18号

法定代表人：邱慈云

第一大股东：芯电半导体(香港)有限公司

经营情况：芯电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系芯电半导体(香港)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新区投资成立的外资企业。芯电半

导体成立于2009年3月3日，经营期限为50年，主要从事半导体(硅片及各类化合物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制造、针测及测

试，与集成电路有关的开发、设计服务、光掩膜制造、测试封装、销售自产产品(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芯电半

导体注册资本为1,200万美元，最终控股股东为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中芯国际是世界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之一，也是中国内地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

业。中芯国际向全球客户提供0.35微米到28纳米晶圆代工与技术服务。中芯国际总部位于上海，在上海建有一座300mm

晶圆厂和一座200mm超大规模晶圆厂。另外，中芯拥有多样化的实验室和工具，可用于化学和原材料分析、产品失效分

析、良率改进、可靠性检验与监控，以及设备校准等。在整个制作过程及从研发到量产的全程服务中，中芯整合了全面

的品质与控制系统。中芯国际还在美国、欧洲、日本和台湾地区设立营销办事处、提供客户服务，同时在香港设立了代

表处。

（六）目标公司的持续管理与经营

本公司保证目标公司在交易完成后将继续其现有的经营活动， 同时本公司目前无意对目标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

重大改变；将根据本公司及目标公司的发展战略，对目标公司现有组织架构及人员做适当调整。长电科技将提供必要

的资源和支持以使目标公司进一步持续发展，同时尽可能地挖掘双方的协同效应。

三、本次要约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各方均为独立法人实体，其中本公司为中国独立法人实体，目标公司为新加坡独立法人实体，本公司及

本公司控股股东与目标公司及其控股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要约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目标公司2013年收入为15.9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8.27亿元），本公司2013年收入为51.02亿元人民币，目标公司营

业收入约占本公司营业收入的192.6%。目标公司2013年末总资产为23.7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43.94亿元），本公司2013

年末总资产为75.83亿元人民币，本次收购的总对价约10亿新元（约合人民币47.8亿元），目标公司总资产约占本公司总

资产的189.8%。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五、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为现金收购，不涉及本公司股权变动。本次交易完成后，新潮集团仍为长电科技第一大股东，王新潮先生

仍为长电科技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

借壳上市。

六、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与批准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2014年11月5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第二十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向星科金朋发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收购

提议的议案。2014年12月20日，本公司第五届第二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涉及的《共同投资协议》等相

关议案。2014年12月26日，本公司第五届第二十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要约收购的具体方案及相关事宜、本次

收购涉及的相关协议及信息披露文件，同意公司进行本次收购，并向星科金朋发出附生效条件的要约。本次收购及相

关事宜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收购中，台湾子公司重组涉及星科金朋的减资，且需根据永续证券的条款修订星科金朋的公司章程，上述事

宜尚需提交星科金朋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批准和备案

1、中国境内相关审批或备案

（1）发改委

根据《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2014年第9号）的相关规定，地方企业实施的中方投资额3

亿美元及以上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

（2）商务部门

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14年第3号）第六条和第九条的规定，本次收购需报江苏省商务厅备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及《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29

号）的规定，本次经营者集中达到相关标准，应当事先向商务部申报。

（3）外汇管理部门

根据《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本公司及联合投资者向境外子公司增加投资总额用于本次收购，需

到所在地外汇管理局办理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手续。

2、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审批或备案

（1）除了需向中国商务部进行经营者集中的申报以外，本次收购还需通过美国、韩国等地的反垄断审查或申报。

（2）本次收购所涉及的台湾子公司重组的相关事宜需经中国台湾地区投审会批准。此外，星科金朋两家台湾子公

司之一SCT� 1为台湾上市公司，星科金朋持有其52%的股权，星科金朋向Newco转让该部分股权需向投审会申请豁免要

约收购义务。

（3）星科金朋拟通过减资的方式实施台湾子公司重组，需经新加坡法院批准。

七、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长期来看，本次收购有利于长电科技提升国际影响力及行业地位；拓展海外市场，扩大客户基础；获得先进封装技

术，提升研发实力，跻身全球一流封测企业。

短期来看，目标公司2013年及2014年前三季度出现亏损，主要原因是产能利用率不足及经营成本较高、同时搬厂等

事件进一步影响了公司的盈利能力。目前目标公司处于亏损状态，本次交易完成后，整合到位需要一定的时间，标的公

司可能持续亏损，并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合并口径净利润下降。

本公司目前尚未完成对目标公司的收购， 难以获得目标公司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详细财务资料进行审

计，亦无法编制备考合并财务报告，考虑到目标公司2013年度和2014年前三季度亏损额分别为4,749万美元和2,528万美

元，初步预计若编制最近一年一期的备考合并报表，长电科技合并口径净利润将出现亏损，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长电科技概况

法定中文名称：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英文名称：Jiangsu� Changjiang�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注册资本：人民币98,457.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新潮

股票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长电科技

股票代码：600584

注册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澄江镇长山路78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滨江中路275号

邮政编码：214431

电话号码：0510-86856061

传真号码：0510-86199179

公司网址：www.cj-elec.com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半导体、电子元件、专用电子电气装置、销售本

企业自产机电产品及成套设备，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开展本企业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

二、长电科技历史沿革

（一）公司设立及改制

长电科技前身为江阴长江电子实业有限公司，由江阴长江电子实业公司、江阴长江电子实业公司工会委员会、厦

门永红电子有限公司、宁波康强电子有限公司、连云港华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于1998年11月6日共同出资设立。江阴诚

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各出资人出资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诚信验（1998）102号《验资报告》，确认出资人资金到位。

2000年，经江阴长江电子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议通过，并经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复（2000）227号文批

准，江阴长江电子实业有限公司以2000年10月31日为审计基准日，以经审计后的净资产额为12,787万元，按1:1的折股比

例， 将有限公司依法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12月6日发行人召开创立大会暨首届股东大会，2000年12月12日

在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变更登记手续，注册资本12,787万元，注册号为3200001105008。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于2000年12月7日出具了锡会B（2000）0168号验资报告。

设立时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性质 持股数（股） 比例（

%

）

江阴市新潮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股

43,777,546 34.24

上海华易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股

29,977,278 23.44

上海恒通资讯网络有限公司 法人股

21,767,512 17.02

江阴长江电子实业公司 法人股

9,745,632 7.62

厦门永红电子有限公司 法人股

6,853,832 5.36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股

6,730,000 5.26

宁波康强电子有限公司 法人股

4,689,464 3.67

连云港华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股

4,328,736 3.39

合计

127,870,000 100.00

（二）公司历次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1）2003年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3）40号文核准，长电科技于2003年5月19日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500万股，每

股面值1.00元， 每股发行价为7.19元， 共募集资金39,545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1,755.1445万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37,

789.8555万元，其中5,500万元计入股本，注册资本增至18,287万元。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3年5月23日出

具了苏公W（2003）第B080号验资报告。长电科技首次公开发行完毕后的股本结构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别 数量（股） 比例（

%

）

发起人股（非流通股）

127,870,000 69.92

其中：江阴市新潮科技有限公司

43,777,546 23.94

上海华易投资有限公司

29,977,278 16.39

上海恒通资讯网络有限公司

21,767,512 11.90

江阴长江电子实业公司

9,745,632 5.33

厦门永红电子有限公司

6,853,832 3.75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730,000 3.68

宁波康强电子有限公司

4,689,464 2.56

连云港华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4,328,736 2.37

社会公众股

55,000,000 30.08

合计

182,870,000 100.00

（2）2004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04年4月19日，经200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长电科技以2003年12月31日总股本182,87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6股，合计转增股本109,722,000股，转增后长电科技总股本增至292,592,000股。2004年4月

30日，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此次转增出具了苏公W（2004）第B065号验资报告。本次转增后，股本结构如

下：

股份类别 数量（股） 比例（

%

）

发起人股（非流通股）

204,592,000 69.92

其中：江阴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0,044,074 23.94

上海华易投资有限公司

47,963,645 16.39

上海恒通资讯网络有限公司

34,828,019 11.90

江阴长江电子有限公司

15,593,011 5.33

厦门永红电子有限公司

10,966,131 3.75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768,000 3.68

宁波康强电子有限公司

7,503,142 2.56

连云港华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6,925,978 2.37

社会公众股

88,000,000 30.08

股份总额

292,592.000 100.00

（3）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

2005年12月7日， 长电科技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全体流通股股东每10

股支付3.2股股票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非流通股股东共支付给流通股股东2,816万股股票，以此换取所持有非流通股股

份的上市流通权。2005年12月23日，长电科技刊登《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股本结构

如下：

股份类别 数量（股）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76,432,000 60.30

其中：江阴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8,425,348 19.97

上海华易投资有限公司

40,007,562 13.67

江阴长江电子有限公司

13,006,484 4.45

厦门永红电子有限公司

9,147,098 3.13

江苏法泰投资有限公司

10,914,010 3.73

苏州工业园区海竞置业有限公司

10,914,009 3.73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8,981,833 3.07

青岛海协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8,000,000 2.73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258,541 2.14

连云港华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5,777,115 1.97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000,000 1.7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16,160,000 39.70

股份总额

292,592,000 100.00

（4）200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06年8月18日，经200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7）2号文核准，长电科技

于2007年1月16日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施工作，发行价格为8.01元/股，发行数量为8,000万股，募集资金金额为64,

08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63,271万元。长电科技于2007年1月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相关事宜。发行完成后，股本总额增加至37,259.20万股。2007年1月17日江苏公证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对此次转增出具了苏公W（2007）第B001号验资报告。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数量（股）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98,631,329 53.3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73,960,671 46.69

股份总额

372,592,000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限售

A

股（股） 流通

A

股（股） 合计数量（股） 比例（

%

）

1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8,425,348 0 58,425,348 15.68

2

上海华易投资有限公司

25,377,962 2,881,275 28,259,237 7.58

3

厦门永红电子有限公司

10,000,000 7,252,098 17,252,098 4.63

4

无锡宝联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0 0 15,000,000 4.03

5

信诚精粹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9,000,000 5,062,701 14,062,701 3.77

6

江苏法泰投资有限公司

10,914,010 0 10,914,010 2.93

7

苏州海竞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914,009 0 10,914,009 2.93

8

江阴长江电子有限公司

10,000,000 0 10,000,000 2.68

9

浙江硅谷天堂鲲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 0 10,000,000 2.68

10

普丰证券投资基金

0 9,988,888 9,988,888 2.68

（5）2008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

2008年4月18日，200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 长电科技以2007年12月31日总股本37,259.20万股为基

数，每10股送红股2股，同时转增8股，以资本公积、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转增股份总额37,259.20万股。此次分配完成

后，总股本由37,259.20万股变更为74,518.40万股，该方案于2008年5月29日正式实施完毕。2008年4月30日，江苏公证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此次转增、送股出具了苏公W（2008）第B062号验资报告。本次转增、送股完成后，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数量（股）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45,011,920 19.4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00,172,080 80.54

股份总额

745,184,000 100.00

（6）2010年配股

2010年1月15日，长电科技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配股预案，即以2009年12月31日发行人股本总额

745,184,000股为基数，按10:1.5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股份，配股价格为每股5.69元，长电科技控股股东新潮集团承诺以现

金方式全额认配其可配售的股份数。2010年9月20日，本次配股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0）1328号文核准。

本次配股完成后，股本增加107,949,61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61,423.33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59,671.16

万元， 长电科技总股本增至853,133,610股。2010年10月22日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此次配股出具了苏

公W（2010）第B106号验资报告。配股完成后，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数量（股）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0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53,133,610 100.00

股份总额

853,133,610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份名称 数量（股） 比例（

%

）

1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38,927,411 16.28

2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670,000 0.78

3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500,000 0.64

4

滕燕清

2,161,770 0.25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

5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2,004,667 0.23

6

陈华明

1,840,000 0.22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民营企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747,281 0.20

8

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

1,700,000 0.20

9

任昕

1,615,290 0.19

10

易会盛

1,592,889 0.19

（7）2014年9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长电科技第五届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第五届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和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874号《关于核准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文件核准，长电科技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35,404,896股新股。

2014年9月24日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此次配股出具了苏公W（2014）第B103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4年9月23日止，长电科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31,436,390股，发行价格为9.51元/股，应募集资金总额为1,249,

960,068.90元，募集资金净额：1,186,332,625.62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后累计实收资本（股本）由人民币853,133,610.00元变

为984,570,000.00元。

本次发行对象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

1

无锡坤然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6,288,117 12

个月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030,494 12

个月

3

王世忱

21,030,494 12

个月

4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931,650 12

个月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144,058 12

个月

6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144,058 12

个月

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144,058 12

个月

8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723,461 12

个月

合 计

131,436,390

本次发行完成后，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份名称 数量（股） 比例（

%

）

1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38,927,411 14.11

2

无锡坤然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6,288,117 2.67

3

王世忱

21,530,494 2.19

4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21,030,494 2.14

5

中国银行—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8,400,000 1.87

6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9L

—

FH002

沪

17,208,205 1.75

7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144,058 1.34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243,105 1.24

9

中国工商银行—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852,721 0.90

10

国联安基金

-

工商银行

-

华融信托

-

华融·海西晟乾

2

号权益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8,723,461 0.89

三、长电科技最近三年的控制权变动

本公司最近三年的控制权未发生变动，第一大股东为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新潮先生。

四、长电科技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成立日期：2000年9月7日

注册地址：江阴市滨江开发区澄江东路99号

法定代表人：王新潮

注册资本：5,435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光电子、自动化设备、激光器、应用产品、模具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机械精加工；对电

子、电器、机电等行业投资。

（二）实际控制人情况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新潮先生持有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50.99%的股权，为新潮集团的控股

股东，新潮集团持有长电科技138,927,411股，占股本总额的14.11%，为长电科技第一大股东，王新潮先生为长电科技的

实际控制人。

王新潮，董事长，男，1956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东南大学兼职研究员。曾任江阴市晶体管厂党

总支书记、副厂长，江阴长江电子实业公司总经理、党总支书记，江阴长江电子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总支书

记，斯菲尔电气董事长。

（三）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五、长电科技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六、长电科技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作为国内第一家半导体封装测试行业上市企业，长电科技业务规模持续增长，位居世界前列。长电科技已经掌握

一系列高端集成电路封装测试技术，特别是WLCSP、Copper� Pillar� Bumping、SiP、FC、MIS等封装技术在同行业中处于领

先地位。长电科技小型分立器件制造基本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长电科技

主要面向的客户为国际芯片设计制造厂商，产品则主要定位于消费电子、电源管理和汽车电子等应用领域。

（一）按业务划分的营业收入构成

本公司最近三年一期按业务性质划分的营业收入构成及其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 营 业 务

收入

469,159.60 99.69% 508,076.17 99.58% 442,053.35 99.65% 371,823.05 98.83%

其 他 业 务

收入

1,475.14 0.31% 2,129.84 0.42% 1,562.62 0.35% 4,420.20 1.17%

合计

470,634.74 100.00% 510,206.01 100.00% 443,615.97 100.00% 376,243.25 100.00%

资料来源：公司定期报告

近三年及一期，本公司营业收入总额分别为376,243.25万元、443,615.97万元、510,206.01万元和470,634.74万元，同比

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其中各期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均在98%以上，本公司主营业务突出。

（二）按区域划分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本公司最近三年一期按区域划分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及其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境内

174,740.81 37.25% 214,186.75 42.16% 171,158.42 38.72% 157,060.87 42.24%

境外

294,418.79 62.75% 293,889.42 57.84% 270,894.93 61.28% 214,762.18 57.76%

合计

469,159.60 100.00% 508,076.17 100.00% 442,053.35 100.00% 371,823.05 100.00%

资料来源：公司定期报告

从主营业务收入区域构成分析，最近三年，本公司境外销售收入占比相对较高。报告期各期，境外销售收入分别为

214,762.18万元、270,894.93万元、293,889.42万元和294,418.79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7.76%、61.28%、57.84%

和62.75%。

（三）按产品划分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最近三年一期本公司按产品划分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及其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引线框类集成

电路

170,228.11 36.29% 175,918.41 34.62% 169,337.19 38.31% 132,935.76 35.75%

分立器件

103,323.61 22.02% 126,580.90 24.91% 126,501.04 28.62% 121,518.25 32.68%

圆片级集成电

路

96,559.90 20.58% 91,842.23 18.08% 76,321.62 17.27% 72,372.02 19.46%

基板类集成电

路

52,741.16 11.24% 64,853.05 12.76% 38,607.92 8.73% 17,467.26 4.70%

摄像头模组

26,540.31 5.66% 21,261.55 4.18% 4,072.42 0.92% - -

芯片销售

19,766.51 4.21% 27,620.04 5.44% 27,213.15 6.16% 27,529.75 7.40%

合计

469,159.60 100.00% 508,076.17 100.00% 442,053.35 100.00% 371,823.05 100.00%

资料来源：公司定期报告

最近三年及一期，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371,823.05万元、442,053.35万元、508,076.17万元和469,159.60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稳步提升。

引线框类集成电路和分立器件作为本公司传统主导产品，在主营业务收入中占比较高，报告期各期该两类产品收

入总额分别达到254,454.02万元、295,838.22万元、302,499.31万元和273,551.71万元，占各期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均在55%以

上。

圆片级集成电路作为本公司最具竞争力的优势产品，是主营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期各期该类产品收入总额

分别达到72,372.02万元、76,321.62万元、91,842.23万元和96,559.90，占各期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均在17%以上。

基板类集成电路及摄像头模组作为本公司产品结构调整中重点开发的高端产品， 报告期内各期该两类产品规模

出现快速增长，占营业收入比例逐步提升。报告期各期该两类产品收入总额分别达到17,467.26万元、42,680.35万元、86,

114.60万元和79,281.47，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4.70%、9.66%、16.94%和16.90%。

芯片销售是本公司运用芯片封测技术进行芯片产业链自主品牌开发的产品，报告期内，芯片销售收入相对稳定，

分别为27,529.75万元、27,213.15万元、27,620.04万元和19,766.51万元。

七、长电科技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本公司2011年、2012年、2013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2014年前三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本公司最近三年及

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01,115.69 758,252.66 701,037.93 601,648.32

其中：货币资金

264,679.25 86,925.11 69,529.97 62,794.20

负债总额

603,029.84 494,263.02 441,482.10 345,968.21

其中：流动负债合计

496,658.93 393,770.25 384,135.56 274,475.42

股东权益

398,085.85 263,989.64 259,555.82 255,680.1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373,383.31 243,235.16 242,276.73 241,236.05

资料来源：公司定期报告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营业总收入

470,634.74 510,206.01 443,615.97 376,243.25

营业利润

18,186.38 2,680.48 -15,025.63 683.54

利润总额

20,608.51 7,850.98 6,061.90 10,330.6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89.78 1,112.22 1,041.00 6,731.71

资料来源：公司定期报告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9,639.60 81,032.23 50,625.23 48,459.3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9,810.38 -114,452.63 -101,952.45 -153,519.5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7,957.81 39,666.07 54,800.35 95,938.2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7,672.85 4,513.11 3,433.92 -9,890.81

资料来源：公司定期报告

（四）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5 0.01 0.01 0.0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0.0006 -0.20 -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5.10 0.46 0.43 2.8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84 -0.02 -7.16 -1.5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61 0.95 0.59 0.5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79 2.85 2.84 2.83

资料来源：公司定期报告

八、长电科技最近三年未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长电科技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亦未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最近三年未受到行政处

罚或刑事处罚。

九、本次交易的收购主体

长电科技为本次收购之目的在苏州工业园区成立了一家特殊目的公司长电新科， 产业基金和芯电半导体将根据

《共同投资协议》的约定对其进行增资；长电新科为本次收购之目的在苏州工业园区设立了长电新朋，产业基金将根

据《共同投资协议》的约定对其进行增资；长电新朋为本次收购之目的在新加坡设立JCET-SC� (Singapore)� Pte.� Ltd.作

为融资平台进行并购贷款融资，并作为本次收购的实施主体，即要约人。长电新科、长电新朋、JCET-SC� (Singapore)� Pte.�

Ltd.基本情况如下：

1、长电新科

名称：苏州长电新科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320594000363375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188号建屋大厦二层201-5室

法定代表人：王新潮

注册资本：1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4年11月19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长电新朋

名称：苏州长电新朋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320594000365657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188号建屋大厦二层201-6室

法定代表人：王新潮

注册资本：1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4年11月27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JCET-SC� (Singapore)� Pte.� Ltd.

本次交易将以本公司间接控股之JCET-SC� (Singapore)� Pte.� Ltd.作为收购主体，该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英文名称：JCET-SC� (Singapore)� Pte.� Ltd.

主要营业范围：投资控股

注册资本：1美元

成立时间：2014年12月19日

注册证号：201437735C

注册地址：10� COLLYER� QUAY� #10-01，OCEAN� FINANCIAL� CENTRE，SINGAPORE� (049315)

第三章 本次收购的交易对方

一、交易对方概况

本次交易方式为要约收购， 即本公司与联合投资者通过为本次交易之目的所设立的子公司JCET-SC� (Singapore)�

Pte.� Ltd.收购目标公司全体股东持有的全部股份。由于目标公司为一家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因此交易对

方为目标公司的所有股东，其最大的股东为淡马锡全资子公司STSPL，持有目标公司1,845,715,689股普通股，占目标公

司目前总股份数的83.8%。

二、主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持有目标公司5%以上普通股的股东仅有Singapore� Technologies� Semiconductors� Pte� Ltd一家，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Singapore� Technologies� Semiconductors� Pte� Ltd

企业性质： 淡马锡全资持有的非上市公司

成立日期： 1995年4月29日

注册地：新加坡

主要办公地点：60B� Orchard� Road� #06-18� Atrium� @� Orchard,� The� Singapore� (238891)

董事： Leong� Wai� Leng、Khoo� Ken� Hui

控股股东：Temasek� Holdings� (Private)� Limited

Singapore� Technologies� Semiconductors� Pte� Ltd股权结构如下：

经营情况：STSPL为一家投资持股公司。公司最近三年注册资本未发生变动。公司实际控制人淡马锡成立于1974年

6月25日，是一家设立在新加坡的投资公司，由新加坡财政部全资持有。淡马锡在全球拥有11个办事处，截止于2014年3

月31日，淡马锡拥有的投资组合价值高达2,230亿新元，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和亚洲地区。淡马锡投资了包括中国银行、中

国工商银行、太平洋保险、新加坡航空、昆仑能源在内的诸多世界一流企业。

三、主要交易对方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交易对方2011年、2012年、2013年母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百万美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996.08 1,127.37 1,342.96

负债总额

34.98 34.82 34.63

股东权益

961.10 1,092.55 1,308.33

资料来源：ACRA

1

1

ACRA：The� Accounting� and� Corporate� Regulatory� Authority，即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是新加坡企业实体和

公共会计的国家监管机构，新加坡所有企业均需在ACRA进行注册，并在其网站披露相关信息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百万美元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收入

- - -

管理费用

0.16 0.19 0.13

其他费用

131.29 215.59 834.40

税前利润

(131.45) (215.78) (834.52)

所得税费用

- - -

净利润

(131.45) (215.78) (834.52)

资料来源：ACRA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百万美元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0.0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0.0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 -

资料来源：ACRA

四、关于主要交易对方的其他说明

（一）主要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上述主要交易对方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向本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二）主要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 STSPL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第四章 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一、目标公司概况

法定名称：STATS� ChipPAC� Ltd.

注册地址：10� Ang� Mo� Kio� Street� 65,� #� 05-17/20,� Techpoint,� Singapore� (569059)

办公地址：10� Ang� Mo� Kio� Street� 65,� #� 05-17/20,� Techpoint,� Singapore� (569059)

首席执行官：Tan� Lay� Koon

注册资本：2,343,908,031.29新加坡元

注册号：199407932D

成立日期：1994-10-31

上市地：新加坡交易所(SGX-ST)

证券代码：STATSChP

公司网址：http://www.statschippac.com/

主营业务：提供涵盖封装设计、焊锡凸块、针探、组装、测试、配送等一整套半导体解决方案

二、目标公司主要历史沿革

（一）目标公司成立

1994年10月31日，目标公司前身ST� Assembly� Test� Services,� Ltd（简称“STATS” ）成立，主要从事半导体封装测试

业务。

（二）ChipPAC,� Inc成立并上市

1997年，ChipPAC,� Inc（简称“ChipPAC” ）成立，办公地址位于加利弗尼亚的费利蒙市，并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

（纳斯达克交易代码：CHPC）。ChipPac经营半导体测试和封装业务，是可满足包括覆晶、芯片级和堆叠芯片技术在内

的用于无线通信的半导体需求的先进封装服务领域的公司。

（三）STATS上市

2000年1月，STATS在纳斯达克全国市场和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纳斯达克交易代码：STTS� ；新加坡证券交

易所代码：ST� Assembly）。

（四）STATS收购Winstek

2001年8月，STATS宣布完成对台湾Winstek�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简称“Winstek” ）51%股权的收购。Winstek

是一家具有光纤、混合信号、数字和无线频率（RF）器件的测试能力的公司，并能够提供包括晶圆检测、最终测试、交钥

匙承包在内的服务并可直接向客户交货。该公司在台湾新竹县有一座220,000平方英尺的4层楼工厂，并在加利福尼亚

的圣何塞市设有一个技术支持办事处。STATS和ChipPAC合并后， 目标公司将Winstek改名为STATS� ChipPAC� Taiwan�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五）STATS收购Conexant� Systems公司位于圣地亚哥的测试业务

2002年12月20日，STATS通过其子公司FastRamp� Test� Services（简称“FastRamp” ）收购Conexant� Systems（简称

“Conexant” ）公司在圣地亚哥的测试工厂，获得其宽带通讯测试平台业务，其中主要资产包括：混合信号测试仪、测试

操作器以及探针设备。该交易还包括Conexant和FastRamp之间的长期测试服务合同。

（六）STATS与ChipPac,� Inc合并

2004年8月，STATS和ChipPac,� Inc合并，同时目标公司名称由STATS变更为STATS� ChipPAC� Ltd.，从而形成全球领

先的独立半导体封装和测试解决方案公司。合并后，目标公司产品组合囊括最先进的测试和封装技术，如：混合信号测

试、条式测试、芯片级、堆叠芯片、倒装、晶圆级和系统级封装技术以及晶圆凸块批量生产能力。

（七）目标公司台湾子公司在台湾交易所上市

2005年8月， 目标公司子公司STATS� ChipPAC� Taiwan�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在台湾交易所柜台买卖市场

（OTC）IPO挂牌交易。

（八）淡马锡要约收购目标公司

2007年3月，淡马锡通过全资子公司STSPL向目标公司发出收购全部已发行股份的要约，并最终以每股1.75新元完

成要约收购。要约收购后，淡马锡持股比例由35.6%上升至83.1%。

（九）目标公司收购LSI� Corp.位于泰国的测试和组装业务

2007年10月，目标公司以1亿美元收购LSI� Corp.位于泰国的组装和测试业务。

（十）目标公司最近三年增减资情况及股价走势

目标公司为新加坡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未发生增减资，亦不涉及评估或改制的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19日，目标公司股价为0.435新加坡元/股，市值为9.58亿新加坡元，对应2013年市净率为0.82，市销率

为0.47，因2013年亏损，相应市盈率无参考价值。目标公司股价走势如下图：

图：2012年起目标公司股价走势

数据来源：Bloomberg，新加坡指数数据经标准化处理

三、目标公司股权结构

（一）收购前目标公司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目标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2,202,218,293股。

根据法律尽调结果，目标公司不存在出资瑕疵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1、 持有目标公司5%以上普通股股东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持有目标公司5%以上普通股的股东仅STSPL一家。STSPL是淡马锡的全资子公司，持

有目标公司83.8%的股份。在2000年STATS上市时，淡马锡持有目标公司共计72.1%的股。2004年8月STATS与ChipPAC换

股合并之后，STSPL持股比例降至36.7%。在2007年3月要约收购前，STSPL持股比例为35.6%。以每股1.75新元完成要约收

购后，STSPL持股比例上升至83.1%。之后通过可转债行权，于2008年年末淡马锡持股比例上升为83.8%，之后未发生重大

变化。

2、收购前目标公司及其主要子公司组织架构图

资料来源：目标公司年报

注：上图仅包括了目标公司的主要子公司，未包括所有子公司；目标公司泰国两家工厂、马来西亚工厂处于待关闭

状态

（二）收购完成后目标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果目标公司实现退市，则本次要约收购的主体JCET-SC� (Singapore)� Pte.� Ltd.将持有目标公司

100%股权。JCET-SC� (Singapore)� Pte.� Ltd.为长电新朋的全资子公司，长电新朋的股东为长电新科及产业基金，其中长

电新科持有长电新朋98.08%的股权，产业基金持有长电新朋1.92%的股权。长电科技将持有长电新科50.98%的股权，为长

电新科控股股东，产业基金持有长电新科29.41%的股权，芯电半导体持有长电新科19.61%的股权，收购完成后，目标公

司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四、目标公司下属子公司情况

（一）目标公司下属主要子公司架构

目标公司管理总部位于新加坡，在新加坡、韩国、中国上海、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经营5个半导体封装制造及测试工

厂和2个研发中心，同时在美国、韩国、日本、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和瑞士拥有销售团队。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目标公司在新加坡、美国、中国、韩国等地有14家子公司，其中13家为100%持股。

（二）主要子公司情况

1、目标公司所有主要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STATS ChipPAC (Barbados) Ltd.

巴巴多斯

100%

持股公司

STATS ChipPAC (BVI) Limited

英属维尔京群岛

100%

持股公司、半导体封装测试、仓

储服务以及直达货运服务输

STATS ChipPAC Korea Ltd.

韩国

100%

半导体封装及测试、研发、仓储

服务以及直达货运服务输

STATS ChipPAC Shanghai Co., Ltd

中国

100%

半导体封装（含倒装）及测试、仓

储服务以及直达货运服务输

STATS ChipPAC, Inc.

美国特拉华

100%

销售、市场营销及研发

STATS ChipPAC Malaysia Sdn. Bhd.

马来西亚

100%

半导体封装及测试、仓储服务以

及直达货运服务输

STATS ChipPAC Taiwan Co., Ltd.

中国台湾

100%

封装服务（含晶圆级封装及倒

装）

STATS ChipPAC Taiwan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中国台湾

52%

测试服务、研发、仓储服务以及

直达货运服务

资料来源：目标公司定期报告

五、目标公司员工情况

目标公司员工由直接人工、间接人工、行政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四大类人员组成，其人员结构以生产人员为主，占

人员总数的90%以上。各类员工具体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2012

年末

2013

年末

2014

年

6

月末

直接人工

6,642 7,013 7,026

间接人工

2,659 2,767 2,791

行政管理员工

656 679 699

研发人员

366 294 277

合计

10,323 10,753 10,793

资料来源：目标公司管理层提供

注：直接人工指公司在生产产品过程中，直接从事产品生产的工人。间接人工指车间管理人员等非直接从事产品生

产的工人。直接、简介人工划分依据是生产工人是否与所生产的产品直接相关。

截至2014年6月，各地区员工人数如下：

地区 新加坡 韩国 中国 马来西亚 中国台湾 美国 泰国

员工数

3,055 2,226 3,545 979 841 112 35

占比

28.3% 20.6% 32.8% 9.1% 7.8% 1.0% 0.3%

资料来源：目标公司管理层提供

六、目标公司主要资产负债情况

（一）主要资产情况

1、资产概况

根据星科金朋公布的三季报，截至2014年9月28日，目标公司总资产263,210.4万美元，其中流动资产54,318.6万美元，

非流动资产208,891.8万美元。

目标公司流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短期定期存款、应收账款和存货等；非流动资产主要为长期定期存款、固定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商誉和无形资产。具体构成如下：

（上接B97版）

（下转B9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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